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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

修订说明
	日期
	修订内容

	2022年5月
	起草业务操作须知及附件表单

	2023年3月
	为配合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线上化功能上线，对2022年5月发布的《现金要约收购业务操作须知》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明确相关业务在系统自动化场景下的操作要求。



















总则
第1条 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依据《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1号）、《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清算所公告〔2014〕13号）等相关规定，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要求等，制定本须知。
第2条 本须知所称现金要约收购，是指非金融企业发行人向特定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称标的债券）的全体持有人发出要约，以现金方式收购全部或部分流通中标的债券并注销的行为。
第3条 市场成员参与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严格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的相关要求，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上海清算所相关规定，确保提交的相关文件真实、准确、有效、完整,上海清算所仅对办理现金要约收购业务所需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并按照相关方出具的指令完成业务操作。因违反上述要求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及损失由各相关方自行承担，上海清算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业务受理与锁定
第4条 发行人与承担现金要约收购交易管理职责的专业机构，开展业务前须确保自身已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的相关要求，在不晚于要约公告发布日前2个工作日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以下材料：
（一）现金要约收购安排告知书（附件1）；
（二）上海清算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海清算所将在接收到上述材料后的1个工作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专业机构进行反馈。为避免对标的债券正常付息兑付业务产生影响，发行人应确保标的债券面额锁定、利息及本金等收购资金划付，以及持有人已锁定面额注销等操作在标的债券当期实际付息或兑付日之前完成，请发行人、专业机构提前做好合理安排。专业机构在办理现金要约收购业务之前应已成为上海清算所结算成员。
第5条 专业机构应在标的债券锁定日前一工作日中午12:00之前，通过其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结算成员账户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按先后次序分别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和标的债券锁定指令，申请锁定参与现金要约收购各持有人相应数量的标的债券可用面额。专业机构在录入各持有人标的债券锁定指令时，应确保指令中持有人对应锁定申报面额数量与经计算的现金要约收购申报结果一致。
专业机构提交标的债券锁定指令后，参与现金要约收购的持有人应在标的债券锁定日前一个工作日17:00之前，通过其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结算成员账户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专业机构提交的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进行确认。
第6条 标的债券锁定日，上海清算所对专业机构提交的且已获得对应持有人确认的标的债券锁定指令进行处理：
申报数量小于等于持有人账户可用余额的，为有效申报，按申报数量锁定持有人账户标的债券可用面额，标的债券可用面额被锁定后不能交易或质押；申报数量大于持有人账户可用余额的，为无效申报，上海清算所不进行处理。
参与现金要约收购的持有人应做好合理安排，确保其所持有标的债券在标的债券锁定日前一工作日日终可用余额足额。标的债券锁定日当日因持有人标的债券可用余额不足导致锁定失败的，持有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持有人可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查询自身被锁定的标的债券面额。
第7条 上海清算所不晚于标的债券锁定日次一工作日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反馈标的债券锁定结果。专业机构应及时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下载标的债券锁定结果相关单据，并发送标的债券发行人。
第8条 对于标的债券锁定日持有人可用面额不足导致锁定失败、专业机构未及时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资金划付指令等导致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终止且需解除持有人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的情形，在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对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相关要求的前提下，专业机构应自行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完成对持有人已锁定标的债券面额的解锁操作。
资金划付与注销
第9条 专业机构应在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前一个工作日15:00之前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资金划付指令信息，申请对持有人已被锁定的标的债券面额以及对应发行人已发行面额进行注销，并同时申请向参与现金要约收购的持有人划付标的债券利息及本金等收购资金。
第10条 发行人原则上应在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前一个工作日15:00前将相关资金足额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资金账户。在资金及时、足额到账的情况下，上海清算所在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将相关资金划付至持有人在上海清算所指定的付息兑付收款资金账户，并同步注销持有人已被锁定的标的债券面额及对应发行人已发行面额。
第11条 若专业机构已提交资金划付指令但相关资金未及时、足额到账，导致上海清算所无法完成资金划付操作的，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将自动在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17:00对持有人已被锁定的标的债券面额进行解锁。持有人可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查询标的债券解锁情况。
[bookmark: _Hlk125978096]业务应急
第12条 [bookmark: _Hlk125978150][bookmark: _Hlk125824196]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专业机构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信息、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资金划付指令信息和标的债券解锁指令信息时，专业机构应及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专业机构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急指令书》（附件2）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提交相关指令。
为简化专业机构在业务应急时加盖印鉴的流程，专业机构应在提交《现金要约收购安排告知书》时同步预留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印鉴，以便于专业机构在该次现金要约收购后续业务环节中使用。
第13条 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参与现金要约收购的持有人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专业机构提交的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进行确认时，相关持有人应及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持有人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急指令书》（附件3）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申请通过业务应急方式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其确认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
附则
第14条 专业机构在协助相关方申请办理标的债券锁定、资金划付、注销等相关业务时，应妥善保管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相关原件材料，以备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检查。
第15条 现金要约收购业务信息披露具体要求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上海清算所有关规定执行。
第16条 涉及向参与现金要约收购标的债券持有人代理支付标的债券利息及本金等收购资金的按照上海清算所现有固定收益产品付息兑付服务费标准执行。
第17条 本须知未尽事宜按照上海清算所相关规定执行。
第18条 本须知由上海清算所制定、解释和修改，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现金要约收购安排告知书
2.专业机构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急指令书
3.持有人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急指令书














附件1
[bookmark: _Hlk125982715]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要约收购安排告知书
	[bookmark: _Hlk125982763]		一、标的债券信息

	发行人账户账号
	

	发行人账户中文全称
	

	标的债券产品代码
	

	标的债券产品中文简称
	

	标的债券到期日
	

	标的债券是否定向发行产品        
	□是             □否

	是否公开展示锁定申报主指令信息
	□是             □否

	二、要约收购安排信息

	要约期起始日
	

	要约期截止日
	

	[bookmark: _Hlk89266052]标的债券锁定日
	

	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
	

	专业机构持有人账户账号
	

	专业机构持有人账户全称
	

	发行人授权经办人姓名及电话
	

	发行人授权经办人电子邮箱
	

	专业机构授权经办人姓名及电话
	

	专业机构授权经办人电子邮箱
	

	备注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承诺：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现已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关于开展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的所有前置要求，并已授权上述专业机构负责办理标的债券锁定、资金划付及注销、持有人已锁定面额解锁等现金要约收购所有相关业务，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发行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要求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现已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关于开展现金要约收购业务的所有前置要求，并确认可凭以下业务印鉴办理本单现金要约收购后续相关业务，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专业机构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印鉴印模





年      月     日
	专业机构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本填写说明可无需打印）：
1. 专业机构应不晚于要约公告发布日前2个工作日将《现金要约收购安排告知书》盖章扫描件（PDF格式）电邮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专业机构应在标的债券锁定日前一工作日中午12:00之前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及对应各持有人的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专业机构应在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前一个工作日15:00前登录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资金划付指令。
2. 标的债券收购资金原则上应在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前一个工作日15:00前足额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资金收款账户。上海清算所指定资金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应收固定收益产品付息兑付资金户 
收款人账号：1023130000054 
收款人开户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收款人开户行行号：909290000007 
划款附言:【产品中文简称】现金要约
3. 发行人请勿通过第三方资金账户向上海清算所划付标的债券利息及本金等现金要约收购资金，否则无法办理后续资金划付。
4. [bookmark: _Hlk125899740]上述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填写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除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并加盖骑缝章。
[bookmark: _Hlk33566305]
运营咨询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邮编：200002；
电话：021-23198888；邮箱：fx@shclearing.com.cn


[bookmark: _Hlk125899844][bookmark: _Hlk125985498]附件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机构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急指令书
	[bookmark: _Hlk69472646]业务应急类型
	□专业机构应急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信息
□专业机构应急提交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
□专业机构应急提交资金划付指令
□专业机构应急提交标的债券解锁指令

	标的债券产品代码
	

	标的债券产品中文简称
	

	专业机构持有人账户账号
	

	专业机构持有人账户全称
	

	标的债券锁定日
	

	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
	

	专业机构经办人姓名及电话
	

	专业机构经办人电子邮箱
	

	业务应急类型1：专业机构应急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信息
	□不适用

	专业机构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信息，请贵公司通过业务应急方式提交标的债券锁定申报主指令，相关要素信息详见《现金要约收购安排告知书》盖章扫描件（PDF格式）。

	业务应急类型2：专业机构应急提交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
	□不适用

	专业机构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请贵公司通过业务应急方式录入以下持有人对应标的债券锁定申报指令：

	序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户
账号
	标的债券锁定申报面额（万元）

	1
	
	
	

	2
	
	
	

	3
	
	
	

	合计（万元）
	

	业务应急类型3：专业机构应急提交资金划付指令
	□不适用

	专业机构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资金划付指令信息，请贵公司通过业务应急方式向全体已参与现金要约收购持有人划付相关资金，并同步注销持有人已被锁定的标的债券面额以及对应发行人已发行面额。具体如下：

	序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户账号
	要约收购资金划付金额（元）

	1
	
	
	

	2
	
	
	

	3
	
	
	

	合计（元）
	

	业务应急类型4：专业机构应急提交标的债券解锁指令
	□不适用

	专业机构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提交标的债券解锁指令信息，请贵公司通过业务应急方式解锁以下持有人已被锁定的标的债券面额：

	序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持有人账户账号
	标的债券解锁面额（万元）

	1
	
	
	

	2
	
	
	

	3
	
	
	

	合计（万元）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机构声明及承诺：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专业机构单位公章/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印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本填写说明可无需打印）：
1. [bookmark: _Hlk125902996]上述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填写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除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并加盖骑缝章。
2. 专业机构应及时通过电邮方式将本申请表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并同步电话联系上海清算所相关工作人员。
运营咨询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邮编：200002；
电话：021-23198888；邮箱：fx@shclearing.com.cn
附件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125989806]持有人现金要约收购业务应急指令书
	[bookmark: _Hlk125989817]持有人账户账号
	

	持有人账户中文全称
	

	标的债券产品代码
	

	标的债券产品中文简称
	

	标的债券锁定日
	

	标的债券已锁定面额注销日
	

	标的债券锁定申报面额（万元）
	
	万元

	持有人经办人姓名及电话
	

	持有人经办人电邮地址
	

	备注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声明及承诺：现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对专业机构已提交的现金要约收购业务标的债券锁定指令信息进行确认，请贵公司基于上述信息并通过业务应急方式对专业机构已提交的标的债券锁定指令进行确认，相关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持有人单位公章/结算业务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25990062]填写说明（本填写说明可无需打印）：
1. 上述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必填项，栏位不够可自行添加，填写信息中不能包含引号等任何特殊字符。除盖章和日期外所有信息请勿手写并加盖骑缝章。
2. 持有人应及时通过电邮方式将本申请表PDF格式盖章扫描件发送至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并同步电话联系上海清算所相关工作人员。
3. 结算业务预留印鉴是持有人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结算成员账户时预留的业务印鉴。
运营咨询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上海清算所运营部发行组，邮编：200002；
电话：021-23198888；邮箱：fx@shclear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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